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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发放防暑降温物品， 不

能冲抵高温津贴

2021年4月 ， 小徐来到北京
一家建筑公司当施工员。 同年6
月至8月， 他和同事每天都要头
顶烈日在工地上奔波。 但公司除
每天给予他们数量不等的解暑饮
料和药品外， 始终没有发放高温
津贴 。 当他要求支付这笔费用
时， 老板竟说： 每天发放的防暑
降温物品是花钱买的， 你们再要
求发放高温津贴不合理。

此后， 小徐等人向劳动争议
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经审理， 仲
裁裁决公司向他们足额补发高温
津贴。

【点评】
发放防暑降温物品是用人单

位为劳动者提供的劳动保护， 而
发放高温津贴是对劳动者在高温
环境下的额外劳动消耗的经济补
偿 ， 二者的功能 、 性质完全不
同， 不能相互冲抵。 按照法律规
定， 劳动者有权同时获得高温津
贴和防暑降温物品。

对此， 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 中华全国总工会等部
门2012年6月29日印发的 《防暑
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 进行了规
范， 各省也出台了相应规定。 其
中， 北京市发布的 《关于做好夏
季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 规定：
6-8月份发放高温津贴， 室外露
天作业人员高温津贴为每人每月
不低于180元； 在33℃ (含33℃)
以上室内工作场所作业的人员，

每人每月不低于120元； 用人单
位应当为从事高温作业、 高温天
气作业的劳动者提供防暑降温饮
料和必需药品； 防暑降温饮料和
必需药品不得充抵高温津贴。 因
此， 小徐等人的要求应当得到法
律的支持。

【案例2】
单位强令违规高温作

业， 劳动者有权拒绝

周某等人是某路政公司的养
路工， 每年夏天都是他们最难熬
的时段。 “前些日子， 室外气温
高达41℃， 公司仍要求我们正常
出工。” 周某说， 由于酷热难当，
他和两个同事以保护人身安全和
身体健康为由要求停止作业， 但
公司称若拒绝出工就解除劳动合
同。

周某想知道， 他们能否拒绝
公司的工作安排？ 公司的解雇理
由是否合法？

【点评】
对于高温环境下能否安排员

工从事露天作业， 法律是有明确
规定和限制的。 对用人单位强令
劳动者冒险作业的， 劳动者有权
予以拒绝。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第八条第一项规定， 用人单位应
当根据地市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
所属气象台当日发布的预报气
温， 调整作业时间， 日最高气温
达到40℃以上， 应当停止当日室
外露天作业， 但因人身财产安全
和公众利益需要紧急处理的除
外。

《安全生产法》 第五十四条
规定： “从业人员有权对本单位
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
批评、 检举、 控告； 有权拒绝违
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 生产经
营单位不得因从业人员对本单位
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批评、 检举、
控告或者拒绝违章指挥、 强令冒
险作业而降低其工资、 福利等待
遇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
同。”

本案中 ， 路政公司在没有
“因人身财产安全和公众利益需
要紧急处理” 的情况下， 以不出
工就解雇相威胁无疑构成强令员
工冒险作业。 如果其以拒绝出工
将周某等人解雇则是错上加错，
应当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法
律后果。

【案例3】
高温期间停工休息， 不

得扣减工资报酬

刘某所在工地为赶工期， 要
求他们除正常工作外天天加班。
2021年7月 ， 为适应气温变化 ，
公司决定每天13点至15点让露天
作业工人停工2小时。 对此， 刘
某觉得公司老板很有人情味。 哪
知， 发工资时每位工人每天被扣
除75元钱。

刘某等人找公司讨说法。 公
司解释说，高温天气中，他们的休
息时间多了、工作时间少了，其工
资自然要降低， 公司依据其实际
工作时间结算工资合理合法。

【点评】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第八条第一项规定， 日最高气温
达到37℃以上、 40℃以下时， 全
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
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 连续作业
时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 且在气
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
外露天作业， 但因人身财产安全
和公众利益需要紧急处理的除
外。 因此， 公司决定高温天气下
缩短工作时间2小时， 是其应尽
之责， 并非对劳动者的恩赐。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第八条第四项规定： “因高温天
气停止工作、 缩短工作时间的，
用人单位不得扣除或降低劳动者
工资。” 由此可见， 在高温环境
下停止工作或减少工时， 是劳动
者的法定 “高温权益”， 与工资
无必然联系。

本案中， 建筑公司减发刘某
等员工的工资 ， 其性质属于克
扣 ， 员工有权要求公司如数补
发。 如果公司不纠正错误， 刘某
等人可以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
八十五条规定， 请求劳动行政部
门责令公司限期支付。 若公司逾
期不予支付， 劳动行政部门可责
令公司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
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刘某
等加付赔偿金。

【案例4】
高温作业时中暑， 可享

受工伤待遇

孙某是公司砂浆搅拌工 。
2021年7月16日15时许 ， 他在建
筑工地上突然晕厥， 呼吸急促，
浑身发烫， 当即送至医院救治。
经医院诊断， 孙某重度中暑并有

中暑后遗症。 气象资料显示， 事
发时监测气温为39.8℃， 超过了
高温标准。

孙某认为自己是在工作期间
中暑的， 公司有义务为他申报工
伤 。 可老板说 ， “没磕着没碰
着”， 中暑是自身体质太差所致，
不能算工伤。 后来， 孙某经申请
获得了法律援助机构免费援助，
在专业律师帮助下如愿享受了工
伤保险待遇。

【点评】
根据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规定， 中暑属于职业病之一。 按
照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规
定， 职工患职业病的， 应当认定
为工伤。 另外， 《防暑降温措施
管理办法 》 第十九条亦规定 ：
“劳动者因高温作业或者高温天
气作业引起中暑， 经诊断为职业
病的， 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据
此， 孙某当天在高温环境下工作
中暑， 应当属于工伤。

需要提醒的是， 劳动者在被
医院诊断为中暑后， 应及时与单
位联系， 提供相关材料， 向职业
病诊断机构申请职业病诊断 ，
在获取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后
才能申请工伤认定。 人社局会根
据 《职 业 病 诊 断 证 明 书 》 直
接 作 出认定工伤决定 。 另外 ，
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期限分别
为： 用人单位申请的， 应当自职
工被诊断、 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
30日内提出； 职工本人或者其近
亲属直接申请的 ， 应当在被诊
断、 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的1年
内提出。

潘家永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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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司法大讲堂
常鸿律师事务所 协办

常律师：
您好！
我与公司连续签订了两次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 在第二次劳动合同到期前一
个月即今年5月中旬，公司向我发出终止
劳动合同通知书。当时，新冠肺炎疫情比
较严重，我的生活也很困难。

请问：公司的做法是否合法？我可以
要求公司支付赔偿金吗？ 职工 张合三

答：
《劳动合同法》 第十四条第二款规

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可以
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有下列情形
之一，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
动合同的 ，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外， 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三）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 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三十
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 第二项规定的
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 ”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争议
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答》 第16条的规
定：“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后，用
人单位发出终止劳动合同通知， 劳动者
主张用人单位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的
赔偿金，是否支持？ 在劳动者不符合《劳

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
项、第二项规定情形时，用人单位在二次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后直接发出终止
劳动合同（关系）通知，不符合《劳动合同
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之规定，应认
定为违法终止劳动合同（关系）。 劳动者
主张用人单位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的
赔偿金，应予支持。 ”

因此，若您无《劳动合同法》第三十
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 第二项规定的
严重违法违纪、不胜任工作等情形，且您
提出续订劳动合同的， 公司应当与您订
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若公司在第二
次劳动合同到期之后终止您的劳动合
同，那就属于违法终止劳动合同，您可以
要求公司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赔偿
金。

第二份劳动合同到期，公司直接终止合法吗？

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享有哪些权益？
时下， 正值高温酷暑季节。 为加强对高温天气作业人员的劳动保护， 国家制定并发布的法律法规赋予劳动者不少特

殊的 “高温权益”。 然而， 由于认识上的偏差、 经济上的考量或苛减成本的需要， 一些用人单位要么用发放防暑降温物品
的方式冲抵高温津贴， 要么违规要求员工冒高温从事室外作业或者无故降低工资报酬。 如此做法， 势必会使劳动者的相
关权益大幅缩水甚至全部蒸发。 以下4个案例及其分析表明， 当劳动者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向劳动行政部门进行投诉处
理， 也可以通过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或起诉等方式进行维权。

编辑同志：
大学毕业后， 我来到一家软件开发公

司工作， 至今已经5年多了。 现在， 我已
经怀孕， 想辞职后回到丈夫所在的城市工
作。 但我几次把写好的辞职信送给公司领
导， 公司领导每次都是坚决拒收， 并告诉
我 ： 如果在公司未同意的情况下擅自离
职， 将由我承担不利后果。

请问： 用人单位以拒收辞职信的方式
不允许辞职怎么办？

读者： 费君

费君读者：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劳动

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
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 ， 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 只要劳动者
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是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

早在1995年， 原劳动部办公厅为答复
浙江省劳动厅 《关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
有关问题的请示》， 专门发出 《关于劳动
者解除劳动合同有关问题的复函》。 该函
指出： “‘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 应当提
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劳
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
位， 既是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序， 也是解除

劳动合同的条件。 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
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解除劳动合同， 无
需征得用人单位的同意。 超过三十日， 劳
动者向用人单位提出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的
手续， 用人单位应予以办理。 但由于劳动
者违反劳动合同有关约定而给用人单位造
成经济损失的， 应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
规章的规定和劳动合同的约定， 由劳动者
承担赔偿责任。” 这就是说， 只要劳动者
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无
需用人单位同意， 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无权阻拦。

从费君介绍的情况来看， 涉案软件公
司为了阻止她辞职， 便采用拒收辞职信的
方式， 使她无法证明自己已经提前三十日
提出书面通知。 鉴此， 为摆脱没有送达辞
职信证据的情况， 防止引发诉讼并承担相
应的不利后果， 其可参考以下方式加以处
置：

A、 采用拍照或录音录像的方式， 全
程记录送达过程； B、 通过邮寄的方式送
达辞职信， 用人单位在回执上签收的日期
即为送达日期； C、 采用传真、 电子邮件
等即时收悉特定系统作为送达媒介， 但要
确认对方已经收悉； D、 相邀证人一同到
达现场， 当面送达辞职信， 并将送达情况
进行书面记录， 请证明人签字盖章。

程文华 律师

员工提前30日辞职，公司不同意怎么办？

专家提示： 高温期间停工休息， 不得扣减工资报酬


